
考 场 规 则 

面试考试纪律 

一、面试开始前 30 分钟，考生持本人身份证件进入面试候答

室。面试开始后，迟到考生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 

二、进入候答室后，请考生关闭通讯工具，装入信封，并上

交到工作人员手中。 

三、考生将按照面试人员信息表中的面试序号进行面试。 

四、候答和面试期间，请考生自觉维护秩序，服从工作人员

安排，考生不得喧哗，不得吸烟，不能使用任何电子设备。 

五、面试期间，考生不得离开侯答室，如需使用卫生间，请

举手示意工作人员，由工作人员陪同前往。 

六、进入面试前，请考生拿好个人物品，从工作人员处领取

通讯工具，并保证通讯工具在面试期间处于关闭状态。 

七、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考生方可进入面试考场，考生不

得私自进入面试区域。 

八、面试结束后，考生不得将与面试有关的任何材料带出面

试考场。 

九、面试结束后，请考生立即离开面试考场，不得在面试和

候答区停留。 

十、参加面试的考生须严格遵守面试保密制度，不得以电话、

短信、网络等任何形式泄漏和传播面试内容；考生如有泄密

行为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 


